
臺北市中等學校因應新冠肺炎第三級警戒停課不停學注意事項 

110 年 5 月 17 日 

壹、停課補課規定 

一、學校規劃補課時應衡酌不同科目性質，妥善安排採行之補課方式及補課時間。而學

校授課時數（含老師遠距教學、學生同步/非同步、混成學習及實體補課等）以補

足該學年段總時數 70％為原則，其餘 30％課程可採自主學習、作業發派等形式規

劃。 

二、採線上補課時數規劃，強烈建議使用臺北酷課雲等各種教學資源平台，亦可彈性調

配同步課程與非同步課程的節數比例，同步課程時間以每日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進

行為原則，並依各區分流上線時間進行授課。 

三、補課方式建議如下： 

1.實體補課時段可運用第八節或假日（星期六或星期日擇一），原則假日補課時間

以不超過下午 4時為原則。 

2.教師補課形式得視學生學習及教學綜合考量調整，並依前開補課時數比例規劃。 

四、建議調整定期評量時間或評量方式，以因應疫情發展。 

五、教師可於復課後提出線上教學紀錄並經學校教務處或行政會報認定後，視同完成授

課。審查不通過者，需再以實體補課方式補課。教師支領相關超鐘點費用，須依照

原訂之基本授課節數外，核實支領。 

六、停課期間，教師原支領超鐘點節數，該節若無實際授課事實不得支領，採實體補課

者屬教學時間調移，依該堂課性質計列為基本鐘點或超鐘點。 

 

貳、遠距教學、居家辦公及其他相關配合事項 

一、班導師對於學生停課期間應善盡學生關心慰問，並協助掌握學生身體健康狀況、在

家學習及作息狀況，如發現學生有相關疫情資訊(如: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

自主健康管理等)，請務必回報學校，並依程序進行校安通報。 

二、請學校妥適規劃停課補課相關事宜，並確實通知學生家長，以利家長配合安排學生

學習。 

三、兼任行政之教師，為兼顧防疫與業務運作穩定之前提下，授權各校以居家辦公人員

比例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比例予以妥善規劃。若有特殊考量，由校長秉教育專業、

行政倫理及誠信原則，妥善規劃決定。 

四、學校非兼任行政之授課教師，於學生停課期間，以能執行整體補課計畫之前提下，

彈性規劃居家或到校線上授課安排，不受三分之一居家遠距教學比例限制。 

五、實體補課時段倘運用到第八節時段，原收取之課後輔導費用請按比例退費。 

六、高三學生補考事宜，學校得以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